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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
有關收購Norton Gold Fields Limited的進展 

 
茲提述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12年4月3日有關提出意向性收購

在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澳大利亞公司Norton Gold Fields Limited（「Norton」）的

建議公告、於2012年5月31日有關簽訂確定性的收購執行契約建議以每股0.25澳元現金

（「要約」）收購Norton股份的公告、於2012年7月13日有關要約FIRB的批准及北京市

發展改革委的核准公告，及於2012年7月18日關於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，金宇（香港）

國際礦業有限公司（「金宇」）（作為要約下的要約人）為要約提出及發送其收購者陳

述書的公告（「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之釋義與公告所定義的辭彙

將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本公司欣然宣佈紫金集團於開始要約後，已獲得約 48.29%Norton 全部股份的有關權益

(包括本要約前紫金擁有的 16.98%權益)。由於紫金集團已獲得超逾 45%Norton 全部股份

的有關權益，因而觸發擔保票據債務貸款內控制權變更的條款，Norton 已於今天在 ASX
公告準備動用自有現金及要求提取金宇的無抵押貸款融資38,000,000澳元用以償還全數

擔保票據債務貸款。 

 
此外，本公司欣然宣佈金宇已宣佈豁免所有擊敗條件（按收購者陳述書所定義）並宣佈

要約已是無條件。因此，金宇已根據澳大利亞公司法（2001（Cth））第 650F 條就要約

向 ASX 及 Norton 發出通知書。 

 
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

 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行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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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8月1日中國福建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